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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NB/T 20007《压水堆核电厂用不锈钢》与NB/T 20005《压水堆核电厂用碳钢和低合金钢》、NB/T 20006

《压水堆核电厂用合金钢》、NB/T 20008《压水堆核电厂用其他材料》和NB/T 20009《压水堆核电厂用

焊接材料》共同构成了压水堆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用材料系列标准。

本文件为NB/T 20007《压水堆核电厂用不锈钢》的第6部分。

本文件代替NB/T 20007.6—2012《压水堆核电厂用不锈钢 第6部分：堆内构件用控氮奥氏体不锈钢

板》和NB/T 20007.51—2018《压水堆核电厂用不锈钢 第51部分：安全级设备用奥氏体不锈钢板》。本

文件以NB/T 20007.6—2012为主，整合了NB/T 20007.51—2018中堆内构件用奥氏体不锈钢板相关内容。

与NB/T 20007.6—2012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以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材料牌号 06Cr19Ni10、07Cr19Ni10 及相应技术要求（见第 1 章及全文）；

——增加了订货合同的要求（见第 4 章）；

——修改了固溶处理保温温度（见 5.4.2，2012 版的 3.3）；

——修改了化学成分的要求（见表 1）；

——修改了力学性能的要求，包括取消冲击试验要求（见第 7 章，2012 版的第 5 章）；

——修改了晶间腐蚀试验的要求（见第 8 章，2012 版的第 6章）；

——增加了金相检验的要求（见第 9 章）；

——修改了无损检测的要求（见第 12 章，2012 版的第 8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能源行业核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核电发展中心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

院、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第一机床厂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石悠、宁冬、王永东、韩雨、路晓晖、王庆田、何培峰、黄建学、冉小兵、吴

铦敏、龚宏伟。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发布情况为：

——本文件于 2012年 1月首次发布；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并入了 NB/T 20007.51—2018《压水堆核电厂用不锈钢 第 51 部分：安全

级设备用奥氏体不锈钢板》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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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水堆核电厂用不锈钢 第 6 部分：堆内构件用奥氏体不锈钢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压水堆核电厂堆内构件用奥氏体不锈钢板的制造、检验和验收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压水堆核电厂堆内构件用06Cr19Ni10、07Cr19Ni10和026Cr19Ni10N奥氏体不锈钢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3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228.1—202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 228.2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2部分：高温拉伸试验方法

GB/T 230.1 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 247 钢板和钢带检验、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GB/T 4334—2020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奥氏体及铁素体-奥氏体（双相）不锈钢晶间腐蚀试验方法

GB/T 6394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

GB/T 10561—2005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含量的测定 标准评级图显微检验法

GB/T 11170 不锈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火花放电原子发射光谱法（常规法）

GB/T 16702—2019 压水堆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设计规范

GB/T 20066 钢和铁 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

GB/T 20123 钢铁 总碳硫含量的测定 高频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常规方法）

GB/T 20124 钢铁 氮含量的测定惰性气体熔融热导法（常规方法）

NB/T 20003.2—2021 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无损检测 第2部分：超声检测

NB/T 20003.4 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无损检测 第4部分：渗透检测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订货要求

订货合同中应注明本文件号、牌号、尺寸规格、外形、允许偏差和数量等。

订货合同应至少明确以下技术要求：

a) B 含量的特殊要求（见表 1）；

b) 晶间腐蚀试样的敏化处理（见 8.3）；

c) 斜射波超声检测（见第 12 章）；

d) 其他特殊要求。

5 制造

制造文件

5.1.1 开始制造前，制造厂应编制一份制造大纲，并对制造过程中的各个关键工序，如冶炼、成形和

热处理、取样和检验、无损检测等编制文件。制造大纲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 钢的冶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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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钢锭或连铸坯的质量和类型；

c) 钢锭头、尾的切除百分比，连铸坯的头、尾切除量；

d) 钢板成形工艺；

e) 钢板处于钢锭中的位置，特别是主加工方向相对于钢锭轴线的方位；

f) 中间热处理和最终固溶处理的条件；

g) 性能检验用试料的位置图及试样在试料中的位置图；

h) 无损检测要求；

i) 按时间先后依次列出冶炼、成形、热处理、取样、试验和无损检测等主要操作过程的流程图。

冶炼

应采用电炉加炉外精炼或电渣重熔法冶炼，也可采用其他相当或更好的工艺冶炼。

成形

5.3.1 钢锭和连铸板坯应有足够的切除量，以保证去除缩孔和严重偏析。

5.3.2 钢板应采用热轧成形，压缩比应不小于 3。

热处理和交货状态

5.4.1 钢板应以固溶处理状态交货。

5.4.2 固溶处理保温温度为 1040℃～1150℃，保温足够时间后在水中急冷或用其它方法快速冷却，冷

却速率应足以防止碳化物的析出。

5.4.3 所有热处理的过程（包括热处理保温温度及其偏差、保温时间和冷却方法等）应记录并列入质

量证明文件。钢板在所有热处理保温期间的温度偏差不得超过±10℃。

5.4.4 应用酸洗或其它适当的方法去除氧化皮。

6 化学成分

规定值

钢的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和成品分析）应符合表1的规定。

化学成分分析

6.2.1 化学成分分析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按本文件和 GB/T 20066 的规定执行，分析方法按 GB/T 223

适用部分、GB/T 11170、GB/T 20123 或 GB/T 20124 的有关规定，但仲裁分析应按 GB/T 223 适用部分

执行。

6.2.2 制造厂应提供一份熔炼分析的化学分析报告，同时还应提供一份成品分析的化学分析报告。熔

炼分析试样应在每炉钢水浇注钢锭时取样（电渣重熔时应在每个重熔钢锭的两端取样）；每张钢板应进

行成品分析，成品分析试样应取自 7.2 所述的每块试料，也可取自试验后的每个室温拉伸试样端部。

表 1 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元素 C Si Mn P S Cr Ni N Co
其他

元素

06Cr19Ni10

熔炼

分析

≤

0.065

≤

0.75

≤

2.00

≤

0.030

≤

0.005

18.00～

20.00

8.00～

11.00
≤0.10

≤

0.05
见 a

成品 ≤ ≤ ≤ ≤ ≤ 18.00～ 8.00～ ≤0.10 ≤ 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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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0.065 0.75 2.00 0.030 0.005 20.00 11.00 0.05

07Cr19Ni10

熔炼

分析

0.04～

0.08

≤

0.75

≤

2.00

≤

0.030

≤

0.005

18.00～

20.00

8.00～

11.00
—

≤

0.05
见 a

成品

分析

0.04～

0.08

≤

0.75

≤

2.00

≤

0.030

≤

0.005

18.00～

20.00

8.00～

11.00
—

≤

0.05
见 a

026Cr19Ni10N

熔炼

分析

≤

0.035

≤

1.00

≤

2.00

≤

0.030

≤

0.005

18.50～

20.00

9.00～

10.00

≤

0.080

≤

0.05
见 a

成品

分析

≤

0.035

≤

1.00

≤

2.00

≤

0.030

≤

0.005

18.50～

20.00

9.00～

10.00

≤

0.080

≤

0.05
见 a

a
应增加 GB/T 16702-2019 附录 M.2.1 所规定铅、汞、锌、镉、锡、锑、铋、砷、铜、稀土元素（铈、镧）等残余

元素的成品分析测试，并提供数据；对用于焊接的钢板，当订货合同要求时，其熔炼分析和成品分析 B 含量≤

0.0018%。B 含量分析结果应列入试验报告中。

7 力学性能

规定值

交货状态钢板的力学性能应满足表2的规定。

表 2 力学性能

钢板牌号

室温拉伸试验 350℃拉伸试验 硬度

规定塑性

延伸强度

Rp0.2/MPa

抗拉强度

Rm/MPa

断后伸长率

A/%

规定塑性

延伸强度

Rp0.2/MPa

抗拉强度

Rm/MPa
HRB

06Cr19Ni10 ≥205 ≥515 ≥40 ≥125 ≥395 ≤92

07Cr19Ni10 ≥205 ≥515 ≥40 ≥125 ≥395 ≤92

026Cr19Ni10N ≥210 ≥520 ≥40 ≥125 ≥395 ≤92

取样

7.2.1 应在交货钢板上截取试料，随即作适当标记和最终轧制方向标志。

7.2.2 试料应具有足够的尺寸，以便截取全部试验和可能的复试所需的试样。试样应采用机加工方法

切取。

7.2.3 试样应在钢板轴线和钢板边缘之间的二分之一处截取，且试样距试料任何边缘的距离不得小于

钢板的厚度。

7.2.4 对于热处理时每张质量不大于 3000kg 的钢板，应在每张钢板一端取一块试料。对于热处理时每

张质量大于 3000kg 的钢板，应在每张钢板的两端各取一块试料，两块试料分别位于钢板轴线两侧。

7.2.5 所有拉伸试样的纵轴应垂直于钢板的最终轧制方向。试样的纵轴位置应如下所述：

a) 当公称厚度≤10mm 时，试样厚度等于钢板厚度；

b) 当公称厚度大于 10mm 而不大于 30mm 时，试样的纵轴位于厚度中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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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公称厚度大于 30mm 时，试样的纵轴位于四分之一厚度处。

试验

7.3.1 试验项目和数量

从7.2所述的每块试料上加工一组试样，包括1个室温拉伸试样、1个高温拉伸试样和1个硬度试样。

7.3.2 试验方法

7.3.2.1 拉伸试样采用 GB/T 228.1—2021 中的 R4 圆形横截面比例试样。当板厚≤20mm 时，可采用全

厚度矩形横截面比例试样。

7.3.2.2 室温拉伸试验按 GB/T 228.1 的规定进行。

7.3.2.3 高温拉伸试验按 GB/T 228.2 的规定进行。试验时从开始至试样达到屈服，应力加载速率应不

大于 80MPa/min。

7.3.2.4 硬度试验按 GB/T 230.1 的规定进行。

复试

如果拉伸性能的试验结果不满足表2的要求，可在不合格试样的邻近部位截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

复试。每个复试结果均应满足表2的规定。

8 晶间腐蚀

应在 7.2 所述的每块试料上取 1 组（2 个）晶间腐蚀试样。试样应按 GB/T 4334—2020 方法 E 进

行晶间腐蚀试验。

对 026Cr19Ni10N，试样在试验前应经敏化处理，敏化处理制度按 GB/T 4334—2020 的规定执行。

对 06Cr19Ni10 和 07Cr19Ni10，敏化处理按订货合同的要求执行。

9 金相检验

试样

应在7.2所述的每块试料上取样进行金相检验。

晶粒度

钢板的晶粒度应按GB/T 6394进行评定，07Cr19Ni10钢板应为7级或更粗；06Cr19Ni10和

026Cr19Ni10N钢板应为3级或更细；并提供金相照片（包括放大倍数或标尺）。

非金属夹杂物

钢板的非金属夹杂物评定按GB/T 10561—2005方法A进行，采用GB/T 10561—2005附录A中ISO评级

图进行评定，评定结果应符合如下要求：

——A类：粗系、细系应分别小于或等于 1.5 级；

——B类：粗系、细系应分别小于或等于 1.5 级；

——C类：粗系、细系应分别小于或等于 1.5 级；

——D类：粗系、细系应分别小于或等于 1.5 级；

——DS 类：小于或等于 1.5 级。

10 重新热处理

若力学性能试验结果不合格，可对该钢板进行重新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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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热处理后应进行除化学成分、非金属夹杂物以外所有规定的试验和检验。

重新热处理只允许进行一次。

11 表面质量

应对交货的每张钢板进行表面质量检查。

钢板表面不允许存在毛刺、结疤、气泡、刮痕、氧化皮、裂纹、气孔、折迭、夹杂及其它影响使

用性能的缺陷。

钢板切割到交货尺寸后，周边不得有开裂或分层。

钢板的表面粗糙度应满足无损检测要求。

12 无损检测

所有热处理结束后，每张钢板应按NB/T 20003.2—2021中5.2的规定进行超声检测。钢板应进行直

射波检测，并采用100%扫查方式。验收准则如下：

a) 检测人员若确认钢板中有白点、裂纹等危害性缺陷时，不予验收；

b) 直探头检测按质量 I 级验收。

当订货合同有要求时，也可对钢板进行斜射波超声检测。

13 缺陷的清除和修整

钢板表面缺陷应采用打磨或机加工方法进行清除，清除过程中，应避免打磨表面局部过热。磨具

应为仅含碳化硅、氧化铝或金刚石磨料的磨具，且磨具未使用过或此前仅在奥氏体不锈钢上使用过。缺

陷清除后，凹痕和周围表面应平滑过渡，钢板的尺寸仍应符合订货要求。

缺陷清除后的区域应按 NB/T 20003.4 的规定进行渗透检测。

除订货合同另有规定外，不允许存在下列相关显示：

a) 裂纹；

b) 当公称厚度小于 16mm 时，长度大于 1.5mm 的线性显示；当公称厚度为 16mm 到 50mm 时，长度

大于 3mm 的线性显示；当公称厚度大于或等于 50mm 时，长度大于 5mm 的线性显示；

c) 当公称厚度小于 16mm 时，尺寸大于 3mm 的圆形显示；当公称厚度大于或等于 16mm 时，尺寸大

于 5mm 的圆形显示；

d) 在同一直线上有 4个或 4 个以上相关显示，其边缘间距小于 1.5mm；

e) 在缺陷显示最严重的区域内，任意 4000mm
2
矩形区域（最大边长不超过 150mm）内，有 10 个或

10 个以上相关显示。

禁止使用焊接的方法进行修整。

14 尺寸和外形

交货前，应对所有成品钢板进行尺寸和外形检查。

钢板的所有尺寸、外形及表面粗糙度应满足订货合同和图纸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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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试料保管

剩余试料及试验后的试样应由钢板制造厂予以保管，并从钢板验收之日起至少保管12个月。

16 标志、清洁、包装和运输

钢板的标志、清洁、包装和运输应按订货合同的相关规定执行。

在钢板的制造、加工和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接触到那些可能对材料性能和完整性产生不利影响的

物质，如：硫、铅、锌、铜、汞、铝、镉、锡、锑、砷、铋、卤素和其它低熔点金属和它们的合金及化

合物。此外，由于含氯材料老化产生的酸性氯化物是潜在的危险，因此需合理选用胶带、墨水、标记物、

耦合剂、渗透剂及涂料。钢板的包装应能保证钢板在贮存、运输过程中不被碰伤、弄脏、弄湿，防止与

碳钢相接触。

钢板包装、标志的其他要求均按 GB/T 247 的有关规定执行。

钢板表面应无锈斑、油污及其它污染物。

17 质量证明文件

钢板交货时，钢板制造厂应提交质量证明文件，其内容应至少包括：

a) 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和成品分析）分析报告；

b) 热处理报告（包括重新热处理，如果有）；

c) 力学性能试验报告（包括复试，如果有）；

d) 晶间腐蚀试验报告；

e) 金相检验报告（晶粒度、非金属夹杂物和金相照片等）；

f) 表面质量检查报告；

g) 尺寸和外形检查报告；

h) 无损检测报告；

i) 未曾焊补的声明。

以上报告应至少包括：

a) 钢板制造厂名称或代号；

b) 订货合同号；

c) 钢板标准号、牌号和规格；

d) 熔炼炉号和热处理炉号；

e) 钢板编号；

f) 材料识别标记（如果有）；

g) 检验机构名称（如适用）；

h) 各种试验结果（包括复试，如果有），以及相应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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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材料牌号对照

表A.1列出了不同材料标准所含材料牌号的对应关系。

表 A.1 材料牌号对照

本文件 RCC-M M3310 ASME SA-240/SA-240M

06Cr19Ni10 — 304/UNS S30400

07Cr19Ni10 — 304H/UNS S30409

026Cr19Ni10N Z2 CN 1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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